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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代號：1243）

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業績公佈

中期業績

Wang On Properties Limited宏安地產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董
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

中期業績，連同二零一五年同期之比較數字。本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未經審核，但已

經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審閱。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附註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5 60,305 535,626
銷售成本 (26,786) (352,306)

毛利 33,519 183,320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5 4,043 3,284
銷售及分銷開支 (37,215) (32,603)
行政開支 (39,723) (49,910)
融資成本 6 (3,694) (15,274)
投資物業公平值收益淨額 2,398 39,224
撥回發展中物業之撇減 44,4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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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附註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除稅前溢利 7 3,739 128,041

所得稅開支 8 (248) (20,591)

本期溢利及全面收益總額 3,491 107,450

溢利及全面收益總額應佔：
母公司權益持有人 11,425 108,193
非控制權益 (7,934) (743)

3,491 107,450

母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9

基本及攤薄 0.76港仙 9.49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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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306 70
投資物業 580,900 579,200
發展中物業 404,804 350,000
遞延稅項資產 5,497 1,577

總非流動資產 991,507 930,847

流動資產

發展中物業 2,699,606 2,560,519
待出售物業 66,743 92,473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313,600 14,977
可收回稅項 2,384 1,022
現金及現金等同項目 707,500 475,831

總流動資產 3,789,833 3,144,822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11 24,304 37,508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20,121 25,738
已收按金及預收款項 259,457 13,567
計息銀行及其他貸款 109,137 326,677
應付稅項 28,672 49,448

總流動負債 441,691 452,938

流動資產淨值 3,348,142 2,691,884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4,339,649 3,622,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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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4,339,649 3,622,731

非流動負債

其他應付款項 29,420 21,973
計息銀行及其他貸款 1,940,468 1,567,044
遞延稅項負債 3,041 2,573

總非流動負債 1,972,929 1,591,590

資產淨值 2,366,720 2,031,141

權益

母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12 15,200 1
儲備 2,360,768 2,032,454

2,375,968 2,032,455

非控股權益 (9,248) (1,314)

權益總額 2,366,720 2,031,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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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

1. 重組及呈列基準

本公司為一間於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十九日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責任公司。本公司之註冊辦事處位於

Clarendon House, 2 Church Street, Hamilton HM 11, Bermuda。本公司之主要營業地點位於香港九龍九龍灣宏

光道 9號位元堂藥業大廈 5B室。本公司之股份於二零一六年四月十二日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

交所」）主板上市。

於本期間內，本集團主要從事物業發展及物業投資業務。

根據就本公司股份於聯交所上市之本集團重組（「重組」），於二零一六年三月十六日，本公司成為本集團

現時旗下公司之控股公司。有關重組之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日之招股章程（「招

股章程」）內「歷史、發展及重組」一節。

本公司董事認為，Earnest Spot Limited（「Earnest Spot」）（一間在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公司）為本公司

之直接控股公司，而宏安集團有限公司（「宏安集團」）（一間在百慕達註冊成立及其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

市之公司）為本公司之最終控股公司。

宏安集團及其附屬公司（惟不包括本集團）統稱為「餘下宏安集團」。

根據重組，本公司於二零一六年三月十六日成為目前組成本集團之公司之控股公司。由於目前組成本集

團之公司於重組前後均受控股股東共同控制，此等財務報表乃按合併會計原則編製。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簡明綜合

權益變動表及簡明綜合現金流量報表載有目前組成本集團之所有公司自所呈列之最早日期或自附屬公司

首次受控股股東共同控制當日（以較短期間為準）之業績及現金流。

於重組前由控股股東以外各方於目前組成本集團之公司持有之股權及其變動在應用合併會計原則時於權

益內呈列為非控股權益。所有集團內公司間的交易及結餘於合併時已對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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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編製基準

本集團之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

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以及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6之披露規定而編製。

本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不包括年度財務報表所規定之所有資料及披露，並應與本集團截至

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覽。

本集團於編製該等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時所採用的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與本集團於根據香港

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包括所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

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香港公認會計原則及香港公司條例之披露規定而編製之截至二零一六年

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經審核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惟下文附註 3所披露採用新訂及經修訂之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除外。

除按公平值計量的投資物業外，此等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法編製。除另有註

明者外，該等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以港元（「港元」）呈列，而所有數值均湊整至千位數。

3. 會計政策之變動及披露

本集團已於本期之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首次採納下列新訂及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第12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

（二零一一年）修訂

投資實體：應用合併豁免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修訂 收購合資經營權益之入帳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4號 監管遞延賬戶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 披露主動性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及香港會計準則

第38號修訂

折舊及攤銷可接受之方法的釐清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及香港會計準則

第41號修訂

農業：生產性植物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二零一一年）修訂 獨立財務報表中的權益法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二年至

二零一四年週期之年度改進

若干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採納該等新訂及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該等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無重大財務影響，

而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亦無重大變動。

於本會計期間，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任何準則、詮釋或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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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經營分類資料

就管理而言，本集團按產品及服務劃分多個業務單位，兩個可報告經營分類如下：

(a) 物業發展分類指物業之發展；及

(b) 物業投資分類指投資及買賣泊車位、工業及商業物業以收取租金收入或銷售利潤。

管理層分別監察本集團之經營分類業績，以決定資源分配及評估表現。分類表現乃根據可報告分類之溢

利╱虧損作出評估，而可報告分類溢利╱虧損之計算方式為經調整之除稅前溢利╱虧損。經調整除稅前

溢利之計算方法與本集團之除稅前溢利一致，惟利息收入、融資成本及總辦事處及企業開支則不撥入該

項計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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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該等可報告分類資料，連同其相關比較資料載列如下。

可報告分類資料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物業發展 物業投資 總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收入：

銷售予外界顧客 47,822 520,446 12,483 15,180 60,305 535,626

其他收入 3,327 2,871 2,043 39,853 5,370 42,724

總計 51,149 523,317 14,526 55,033 65,675 578,350

分類業績 11,336 97,511 8,539 45,694 19,875 143,205

對賬：
銀行利息收入 1,071 110

融資成本 (3,694) (15,274)

企業及未分配開支 (13,513) —

除稅前溢利 3,739 128,041

所得稅開支 (248) (20,591)

本期間溢利 3,491 107,450

其他分類資料

折舊 19 4 — 980 19 984

撥回發展中物業之撇減 44,411 — — — 44,411 —

資本開支* 255 82 — 270 255 352

投資物業公平值收益╱

（虧損）淨額 363 (326) 2,035 39,550 2,398 39,224

* 資本開支由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及投資物業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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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收入指物業銷售所得款項、物業投資已收及應收之總租金收入及物業管理費收入。

本集團之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分析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物業銷售 48,140 518,278

總租金收入 12,165 16,612

物業管理費收入 — 736

60,305 535,626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銀行利息收入 1,071 110

沒收客戶之按金 2,311 2,461

其他 661 713

4,043 3,284

6. 融資成本

融資成本分析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及其他貸款利息 28,526 33,404

減：資本化利息 (24,832) (18,130)

3,694 15,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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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除稅前溢利

本集團之除稅前溢利已扣除：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提供服務成本 — 3,187

出售物業成本 25,730 348,466

折舊 19 984

根據經營租約的最低租約付款額 2,673 1,606

收租投資物業產生之直接經營開支（包括維修及保養） 1,056 653

8. 所得稅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期內在香港賺取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 16.5%（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16.5%）作出撥備。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 — 香港

期內稅項開支 3,700 16,117

過往期間超額撥備 — (127)

遞延 (3,452) 4,601

本期之稅項開支總額 248 20,591

9. 母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假設有關本公司上市之重組及資本化發行（定義見本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2 (iii)）已於二

零一五年四月一日完成，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母公司權益持有人應

佔本期間溢利11,425,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08,193,000港元）以及截至二零一六

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為1,497,158,470股（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1,140,000,000股）計算。

計算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基本盈利金額時使用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包括本公司於二

零一五年十二月二日發行的 100,000股普通股、根據資本化發行而於二零一六年四月十二日發行的

1,139,900,000股新普通股，並已假設該等股份於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整段期間經已發行

及在本公司完成上市後之本公司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為 357,158,470股（進一步詳情載於未經審核中

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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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算 截 至 二 零 一 五 年 九 月 三 十 日 止 六 個 月 每 股 基 本 盈 利 金 額 時 使 用 的 普 通 股 加 權 平 均 數 乃 以

1,140,000,000股普通股為基準，相當於本公司緊隨資本化發行後的普通股數目，猶如所有該等股份於截

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整段期間經已發行。

由於本集團於該等期間並無已發行潛在攤薄普通股，故並無對就截至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呈列之每股基本盈利作出調整。

10. 股息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附註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特別股息 (i) — 170,000

附註：

(i)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及於重組完成前，本公司若干附屬公司向其當時的股東宣派特

別股息，合計達 170,0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概無宣派特別股息。經考

慮本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之目的，由於派付或建議股息率並無意義，因此並無呈列此等

資料。

(ii) 董事並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付任何股息。

11. 應付賬款

按發票日期計算，於報告期終之應付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90日內 24,304 37,508

應付賬款乃不計息，而平均信貸期為30日。應付賬款之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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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股本

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法定：

5,000,000,000股每股0.01港元之普通股 50,000 50,000

已發行及繳足：

1,520,000,000股（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100,000股）

每股0.01港元之普通股 15,200 1

由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十九日（註冊成立日期）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期間，本公司之股本變動如下：

每股0.01港元

之普通股數目 普通股面值

附註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法定：

於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十九日（註冊成立日期） (i) 10,000,000 100

於二零一六年二月二日增加法定股本 (ii) 4,990,000,000 49,900

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二零一六年四月一日及

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 5,000,000,000 50,000

每股0.01港元

之普通股數目 普通股面值

附註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十九日（註冊成立日期） (i) — —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二日已發行之股份 (i) 100,000 1

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六年四月一日 100,000 1

根據資本化發行而發行之新股份 (iii) 1,139,900,000 11,399

根據股份發售而發行之新股份 (iv) 380,000,000 3,800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 1,520,000,000 1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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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i) 於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十九日註冊成立時，本公司之法定股本為 100,000港元，分為 10,000,000股每股

0.01港元之股份。 100,000股每股 0.01港元之普通股已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二日配發及發行予首名股

東Wang On Enterprises (BVI) Limited（「WOE」）。根據重組，該等股份已由WOE轉讓予Earnest Spot，

代價為1港元。

(ii) 於 二 零 一 六 年 二 月 二 日 ， 本 公 司 唯 一 股 東 之 普 通 決 議 案 已 獲 通 過 ， 據 此 ， 透 過 增 設 額 外

4,990,000,000股每股0.01港元之股份，本公司法定股本由100,000港元增至50,000,000港元。

(iii) 根據股東於二零一六年三月十七日通過之決議案，本公司於二零一六年四月十二日透過本公司股份

溢價賬進賬額 11,399,000港元撥充資本，按面值配發及發行合共 1,139,900,000股入賬列作繳足之股份

予Earnest Spot（「資本化發行」）。資本化發行受限於股份溢價賬因就本公司首次公開發售（詳情見下

文附註 (iv)）而向公眾發行新股而錄得進賬。

(iv) 就本公司股份在聯交所上市（「股份發售」）而言，按每股 0.92港元之價格發行 380,000,000股每股面值

0.01港元之新普通股，以換取總現金代價（扣除開支前）349,600,000港元。本公司股份於二零一六年

四月十二日開始在聯交所買賣。

(v) 於二零一六年十月二十二日，本集團建議將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 0.01港元之已發行及未發行現有

普通股拆細為十股每股面值0.001港元之股份（「股份拆細」）。股份拆細須待股東於本公司於二零一六

年十二月六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上批准，方告作實。

於股份拆細生效後，本公司之已發行股份數目將由 1,520,000,000股每股面值 0.10港元之股份增加至

15,200,000,000每股面值0.001港元之股份。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並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付任何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五

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收入約為 60,3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535,6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母

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約為 11,4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約

108,200,000港元）。誠如招股章程所披露，收入及溢利下跌乃主要歸因於本公司尚在發展中

之現有項目預期最快於二零一七年年底完成。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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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錄得之溢利下跌亦歸因於本集團於回顧期間所持投資物業公平值收益減少。有關本集團

獨立業務分類之回顧載於下文。

物業發展

於報告期內，此業務分類已確認收入約為 47,8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約520,400,000港元），主要來自出售「彌敦道726號」的一個單位。

本集團已分別於二零一六年八月及十月推出馬鞍山兩個預售項目，分別為薈朗（位於馬鞍

山馬錦街）及薈晴（位於馬鞍山恆光街）。於本公佈日期，總訂約預售額（於完成及交付相關

項目後將確認為本集團收益）約為3,800,000,000港元。

薈朗項目推出 640個單位，自二零一六年八月十八日起進行三輪銷售後，已售單位超過

98%。市場表現熱烈及成績令人滿意，乃主要歸因於銷售策略成功及精準的項目定位。此

項目的售價接近市場價，成功吸引單身及年輕伴侶（為項目的終端使用者）及投資者，分別

佔預售單位的約 60%及 40%。地基工程經已完成並正在進行上蓋建設。預期此項目將於二

零一八年竣工。本集團擁有此發展項目的 60%股權，而有關業績及財務狀況將於本集團的

財務報表內綜合入賬。

薈晴項目提供 364個單位，推出以來已售出超過 90%。已訂約銷售額約為 1,300,000,000港
元。為滿足馬鞍山區內對小型單位的需求，薈晴提供開放式、一房單位及限量的兩房單

位，實為區內罕見。與薈朗相同，地基工程經已完成並正在進行上蓋建設。預期此項目將

於二零一八年交付。本集團擁有此發展項目的 60%股權，而有關業績及財務狀況將於本集

團的財務報表內綜合入賬。

旺角彌敦道 575 – 575A號地盤已完成地基工程，並已展開上蓋建設。繼商業發展項目一「彌

敦道 726號」取得成功後，本集團會將該地盤發展為另一 19層銀座式商廈，而該發展項目的

目標竣工日期將為二零一七年年底。

本集團於沙田區的第三塊住宅用地位於大埔公路—大圍段（沙田市地段第 587號）之地基工

程已展開。該地盤毗鄰港鐵東鐵線大圍站及馬鞍山線。該發展項目由本集團全資擁有，預

期將於二零一九年交付予買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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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山街 13及 15號地盤的發展工程仍然擱置，以待本集團與香港政府完成就釐定重建該地盤

所需的土地補價進行磋商。

於二零一六年十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發展用地組合如下：

地點

概約

佔地面積 擬定用途

預期

竣工年度

（平方呎）

旺角彌敦道575–575A號 2,100 商業 二零一七年

馬鞍山恆光街

（沙田市地段第598號）
33,300 住宅 二零一八年

馬鞍山馬錦街

（沙田市地段第599號）
33,300 住宅 二零一八年

大埔公路—大圍段

（沙田市地段第587號）
71,000 住宅 二零一九年

油塘四山街13及15號 41,000 住宅及商業 二零二零年

本集團將繼續因應未來市場供應及潛在買家的喜好收購發展地盤，以持續發展本集團業

務。本集團亦已就發展機會探索與外部人士的其他合作方式。

物業投資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投資物業組合包括位於香港的商用及工業用單位，賬

面總值約為580,90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約579,200,000港元）。

於報告期內，本集團的總租金收入約為 12,2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約 16,600,000港元），較去年減少約 4,400,000港元。總租金收入減少乃主要歸因於於截

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出售數項物業。

於二零一五年十一月，本集團按代價 96,800,000港元收購了沙田中心多個停車位，以賺取買

賣收益，而當中若干個車位已於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售出。餘下停車位

全部均於報告期內訂約出售，而當中三項已於報告期間內完成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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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報告期後之物業收購

於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四日，本集團訂立一份臨時買賣協議以收購一間位於旺角西洋菜南街

166號的鋪位，代價為83,300,000港元，並將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完成收購。

於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七日，本集團訂立一份買賣協議以收購一間公司之股份及股東貸款，
其主要透過其全資附屬公司持有位於香港金鐘道 95號統一中心 30樓的一個辦公室物業，代

價為約512,200,000港元，並將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二十五日完成收購。

除上述者外，自本財政期間結束及直至本公佈日期，本集團並無發生任何對本集團有影響

之重大事件。本集團管理層將繼續尋求機會收購優質投資物業，以鞏固經常性收入組合。

茲提述招股章程，當中載述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二十一日，餘下宏安集團擁有之合共 48項住

宅投資物業（「除外物業」）並未於二零一六年四月作為本公司分拆上市之一部份注入本集

團。本公司已獲餘下宏安集團告知，此等 48項除外物業中之其中七項已於二零一六年十一

月二十三日出售。此等七項物業中之其中三項已交付及其他物業將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

二零一七年一月及二零一七年二月完成。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總資產減流動負債約為 4,339,60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

三月三十一日：約 3,622,700,000港元），而流動比率則由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約 6.9倍升

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約 8.6倍。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之現金及現金等

同項目約為707,50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約475,800,000港元）。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之總銀行借貸約為 1,793,60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約 1,649,400,000港元）並以浮動利率計息。負債比率約為 45.7%（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約 57.7%），經參考扣除現金及現金等同項目後之本集團銀行借貸總額及母公司擁有人應佔

權 益 計 算 。 於 二 零 一 六 年 九 月 三 十 日 ， 本 集 團 賬 面 值 分 別 約 為 5 6 2 , 9 0 0 , 0 0 0 港 元 及

3,094,30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約 527,500,000港元及 2,910,500,000港元）之投

資物業及發展中物業已作抵押，作為本集團獲授一般銀行信貸之擔保。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本承擔約為 1,217,30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

一日：約127,500,000港元）。於報告期末，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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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持續加強及改善風險控制，並實行審慎的財務管理辦法，密切監察財務資源，確保

本集團的營運順利及具充分的靈活性應付市場機會及各種變數。本集團管理層認為，本集

團現有財務架構及資源穩健，足以滿足本集團於可見將來的需求。

債務狀況及財務規劃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計息債務狀況分析如下：

未債還金額 概約實際利率 到期日

（百萬港元） （每年）

金融機構借貸 1,793.6 2.0%

按要求償還或由

二零一六至

二零二五年

非金融機構借貸 256.0 6.0% 二零一八年

總計 2,049.6

為滿足計息債務、業務資本支出及資金需要，以（其中包括）補充我們的土地儲備、豐富我

們的物業投資組合及╱或支付發展我們的物業發展項目的建築成本，本集團一直不時考慮

各種融資方案，包括但不限於股本募資、金融機構借貸、非金融機構借貸、債券發行、可

換股票據發行、其他債務金融工具及出售物業。

財務政策

本集團之財務政策包括分散融資來源。期內，內部產生之現金流量、發行股份及計息銀行

及其他借貸均為融資本集團業務的一般資金來源。本集團定期審閱其主要融資狀況，以確

保其擁有充足財務資源以符合其財務責任。

外匯

本集團管理層認為本集團並無重大外匯風險。全部銀行借貸均以港元計值。本集團收入大

部分以港元計值，符合本集團營運開支的貨幣需要。因此，本集團並無參與任何對沖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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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於香港共有 54名（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56名）僱
員。本集團之僱員薪酬政策主要根據業內慣例及按僱員個人表現及經驗而釐定。除薪金

外，我們亦根據個人表現及我們的業務表現提供酌情花紅、醫療保險保障及多種休假權

利。本集團亦根據香港法例第 485章《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規定就香港合資格僱員對強

制性公積金（「強積金」）作出定額供款。

所持重大投資、附屬公司之重大收購及出售，及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之未來計劃

於回顧期間，除本公司之附屬公司及上述收購之兩項新物業外，概無持有重大投資，亦無

任何附屬公司之重大收購或出售。於回顧期間，董事會尚未授權任何其他重大投資或增加

資本資產之計劃。

股份發售所得款項淨額用途

本 公 司 股 份 已 於 二 零 一 六 年 四 月 十 二 日 在 聯 交 所 上 市 。 股 份 發 售 所 得 款 項 淨 額 約

310,800,000港元（扣除包銷佣金及相關開支後）擬按本公司的招股章程所披露的方式應用。

於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股份發售所得款項淨額的使用情況如下：

實際所得

款項淨額

於本公佈

日期已動用

金額

於本公佈

日期尚未

動用金額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於香港收購合適發展用地，以補充我們物業

發展業務的土地儲備

230.0 — 230.0

購置物業用作投資，藉以擴大物業投資組合 50.7 50.7 —

本集團一般營運資金 30.1 8.4 21.7

總計 310.8 59.1 2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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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發售的未動用所得款項淨額已存入本集團的銀行賬戶。

前景

於回顧期間，香港物業市場穩定，並由第一手市場的住宅銷售主導。然而，政府於二零一

六年十一月初宣佈提高購買第二個住宅物業單位的印花稅。預期住宅物業價格將於短期內

按市場導向而調整。除了新置業人士的剛性需求及相對較低的利率環境，根據過往記錄，
預期住宅市場會在調整後回穩。

本集團將繼續在政府舉行的土地競投中積極投地，並尋找物業收購機會以補充我們的土地

儲備以持續發展我們的房地產業務。就投資物業而言，本集團將持續尋找不同地區的潛在

物業以賺取經常性收入及資本增值。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除股份發售外，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

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董事會認為，於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整個期間，本公司已遵守上市規則附

錄十四所載的企業管治守則的適用守則條文。

本集團致力保持高水平的企業管治，設定合理框架，十分強調透明度、問責、誠信及獨立

性，並提高本公司的競爭力及營運效率，以確保其可持續發展及為本公司股東產生更大回

報。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就本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採納一套操守守則，其條款之嚴謹程度不遜於上市規

則附錄十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

具體查詢後，本公司確認，全體董事於整個回顧期間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標準，
及據本公司所知，董事於期內並無出現違規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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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遵照上市規則第 3.21條成立審核委員會，並已制定書面職權範圍，藉以審閱及監

督（其中包括）本集團的財務申報程序、內部監控、風險管理及其他企業管治事宜。審核委

員會連同管理層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

合財務報表。審核委員會由本公司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分別為李永森先生、宋梓華

先生及梁家棟博士測量師。李永森先生已獲選為審核委員會之主席。

刊登業績公佈及寄發中期報告

本中期業績公佈可於香港聯交所網站 (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 (www.woproperties.com)
閱覽。載有上市規則所規定所有資料之二零一六年中期報告將於適當時間寄發予本公司股

東及於上述網站刊登。

承董事會命

WANG ON PROPERTIES LIMITED
宏安地產有限公司

主席

陳振康

香港，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本公司兩名執行董事黃耀雄先生及鄧灝康先生；本公司一

名非執行董事陳振康先生；以及本公司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李永森先生、宋梓華先生及梁

家棟博士測量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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